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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建華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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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1)1508/04-05
號文件  

—— 2005 年 4 月 27 日 會 議

的紀要 ) 
 
  2005年 4月 27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1545/04-05(01)
號文件 

—— 秘書處擬備的政府當

局須採取跟進行動的

事 項 一 覽 表 ( 截 至

2005 年 5 月 17 日 的 情

況 ) 
立法會CB(1)1545/04-05(02)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 在 條 例

草案下設立新的上訴

機 制 的 建 議 ” 提 供 的

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545/04-05(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 有 關 認

可機構經理的法律責

任 的 擬 議 修 訂 ” 提 供

的資料文件 ) 
－  條例草案文本；  
－  條 例 草 案 的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 立 法 會 CB(1) 

1373/04-05(01)號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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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例草案下設立新的上訴機制的建議  
 
3.  關於委員在上次會議上建議設立新的上訴機

制，以處理金融管理專員 (下稱 “金管專員 ”)在行使條例草

案提出的各項擬議修訂所授予的權力時引起的上訴，法

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的立場，即鑒於根據有關規則 (將
按擬議第 98A條訂立 )提出的上訴涉及技術事宜，政府當

局準備落實成立審裁處的建議 (下稱 “審裁處建議 ”)，藉以

覆核金管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出的某些決定。  
 
4.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表示，該局就審

裁處建議初步諮詢銀行業界時，業界提出了一些問題，

包括審裁處的聆訊應以公開或閉門形式進行、審裁處的

裁決可否推翻金管專員的指示、誰應承擔審裁處的運作

開支等。金管局認為，該局或需更多時間研究相關的法

律事宜，以及就審裁處建議全面諮詢業界。金管局會嚴

肅認真地推行審裁處建議，但該局未必能夠在條例草案

的現有時間表內 (即本立法會會期內 )，完成有關審裁處建

議的工作。 

 

5.  關於條例草案的時間表，金管局解釋，預計主

要國際銀行集團將按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下稱 “巴塞

爾委員會 ”)訂定的時間表，於 2007年 1月 1日起在全球實

施《資本協定二》。在香港有業務的銀行自當預期其在

香港的業務能夠採用《資本協定二》的方法。因此，香

港有必要與巴塞爾委員會成員同步實施《資本協定二》。

重要的是，各家銀行亦必須有時間作好準備，例如對其

系統作出所需的改動，以實施《資本協定二》。為此，

《資本規則》最好在 2006年上半年訂立。條例草案擬議

的《資本規則》將為附屬法例，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金管局在草擬《資本規則》的過程中，

會徵詢銀行業界的意見。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

為採用經修訂資本標準而設的法律架構將會得到確立，

讓該局可根據該等標準草擬《資本規則》。倘若條例草

案未能在本立法會會期內制定，有關《資本規則》的工

作亦將相應押後。  
 
6.  單仲偕議員重申其意見，認為在現行的上訴機

制下，針對金管專員的決定的上訴，必須向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提出，這做法並不實際可行。他相信這就是

認可機構在過去十多年來從未使用上訴機制的主要原

因。他認為，負責覆核金管專員根據《資本規則》作出

的某些決定的擬議審裁處，應在香港實施《資本協定二》

之前或同一時間成立。因此他建議，倘若審裁處建議未

能納入現時的條例草案內，政府當局便應把有關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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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連同附屬法例一併提交，以訂明與《資本協定二》

有關的條文的生效日期。  
 
7.  湯家驊議員認為，現時的建議只不過旨在成立

一個獨立的審裁處，以取代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為

處理上訴的機構，委員亦沒有建議對現有上訴機制的程

序和常規作出大幅改變，故此，金管局提及業界就新的

上訴機制提出的問題，應不難解決。湯議員並質疑，《資

本協定二》到 2007年 1月才實施，何需忙通過現時的條

例草案。對於金管局關注到，條例草案為有關法律架構

確立的基礎，是草擬《資本規則》的先決條件，他認為

只要法案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擬議的條文賦權金管專員訂

立《資本規則》和認可機構披露資料的規則，金管局無

需等待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便可手草擬該等規則。 
 
8.  金管局澄清，該局仍打算就審裁處建議完成諮

詢工作，並提交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供

法案委員會審議。然而，該局請委員注意，鑒於銀行業

界已提出一些問題，金管局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全面

諮詢業界的工作，以及研究相關的法律事宜。由於盡早

制定條例草案對提供所需架構以進行上述規則的草擬工

作十分重要，金管局遂詢問委員，如有需要，委員會否

同意把審裁處建議加入下一條《銀行業 (修訂 )條例草案》

內，該條例草案或會在一至兩年內提交立法會，這樣，

審裁處仍有機會在《資本協定二》於 2007年 1月實施前或

同一時間成立。 

 
9.  陳鑑林議員認為，審裁處建議可與條例草案分

開處理。由於新的上訴機制或會對業界帶來廣泛和長遠

的影響，所以必須仔細研究相關的事項，以及就該建議

向業界進行深入的諮詢。  
 
10.  主席總結時表示，法案委員會原則上支持該建

議，政府當局和金管局應盡快向立法會提交建議的詳細

資料。  
 
條例草案第 2條⎯⎯取代條文  
擬議第 60A條⎯⎯向公眾人士披露關於財務狀況的資料  
 
11.  湯家驊議員提到擬議第 60A(4)條，他質疑該條

文是否恰當，因為按照現行草擬方式，認可機構違反根

據擬議第 60A(1)條訂立的規則所載的適用於該機構的任

何規定，即使是輕微的技術性違規，其每名董事、每名

行政總裁及每名經理便會觸犯罪行，因而會遭受刑事檢

控。他繼而詢問，倘若發生觸犯根據擬議第 60A(1)條訂

立的規則的情況，金管專員通常會採取甚麼行動。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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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回答時表示，在《銀行業條例》中，任何認可機構如

違反《銀行業條例》的條文，金管專員除可提出刑事檢

控外，還可採取多項其他行動。鑒於金管專員的首要監

管目標是確保銀行體系穩定，金管專員最關注的事情，

就是在有關問題出現時第一時間加以處理。為此，金管

專員通常會首先作出道義上的勸喻，亦可輔之以行使《銀

行業條例》第 52條所賦予的權力，從而加強效用。擬議

第 60A(4)條對認可機構的某些人員施加嚴格法律責任，

《銀行業條例》中亦有其他類似的條文。視乎個案的情

況而定，當局未必會向有關認可機構的人員提出刑事檢

控，但檢控與否屬律政司的決定，並非由金管局決定。 

 
12.  湯家驊議員注意到，金管局指出金管專員可就

觸犯《銀行業條例》條文的情況採取多項其他行動。他

認為擬議第 60A(4)條現行草擬方式未必恰當，較可取甚

或必需的做法也許是釐正擬議的條文，以反映金管專員

的實際監管做法。為協助委員進一步商議此事，法案委

員會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6提供文件，說明當發生不遵從

《銀行業條例》條文的情況時，金管專員除可提出刑事

檢控，還可採取甚麼行動。  
 

(會後補註：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擬備有關

“金融管理專員就認可機構不遵從《銀行業條

例》條文的情況可行使的權力 ”的文件 (立法會

LS70/04-05號文件 )的英文本，已於 2005年 5月 23
日發出。 ) 

 
 
III. 其他事項  
 
隨後兩次會議的日期  
 
13.   法案委員會商定，除原定於 2005年 6月 2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的會議外，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5年 5月 24日
下午 4時 30分加開會議。  
 
14.  法案委員會察悉，香港銀行公會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要求把提交意見書的限期延長至 2005年 5月 23日。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7月 8日



附件A 
 

《 2005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5年 5月 19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 ⎯⎯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001232 - 
001544 

主席  2005年 4月 27日會議的紀要獲

確 認 通 過 ( 立 法 會 CB(1) 
1508/04-05號文件 ) 
 

 

議程項目 II ⎯⎯  與政府當局會商  
001545 - 
002085 

政府當局  
金管局  

－  政 府 當 局 簡 述 資 料 文 件

“在條例草案下設立新的

上 訴 機 制 的 建 議 ”( 立 法

會 C B ( 1 ) 1 5 4 5 / 0 4 - 0 5 ( 0 2 )
號 文 件 )，以及 “有關認可

機 構 經 理 的 法 律 責 任 的

擬議修訂 ”(立 法 會 C B ( 1 )  
1 5 4 5 / 0 4 - 0 5 ( 0 3 )號 文 件 ) 

 
－  金 管 局 解 釋 為 何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就 審 裁 處 建 議 進

行 全 面 的 諮 詢 及 研 究 相

關的法律事宜  
 

 

002086 - 
002485 

單仲偕議員  
金管局  

－  單議員詢問，倘若未能在

條 例 草 案 下 落 實 審 裁 處

建議，則該建議的推行時

間及範圍為何。金管局作

出回應  
 

 

002486 - 
003350 

湯家驊議員  
金管局  

－  湯 議 員 就 分 開 處 理 審 裁

處 建 議 與 條 例 草 案 的 提

議表達意見  
 
－  湯 議 員 查 詢 工 作 時 間

表，包括何時制定條例草

案 及 相 關 規 則 ， 以 便 於

2007年 1月實施《資本協

定二》。金管局作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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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  湯議員詢問，行政長官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在 過 去 10 年

處理了多少宗根據《銀行

業 條 例 》 提 出 的 上 訴 個

案。金管局表示一宗也沒

有  
 
－  金 管 局 解 釋 為 何 需 要 盡

快制定條例草案，如能在

本立法會會期內完成，則

更理想  
 

003351 - 
004766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湯家驊議員  
陳鑑林議員  
金管局  
政府當局  

－  與會者進一步討論，倘若

就 審 裁 處 建 議 進 行 的 諮

詢及其他有關工作，未能

在 條 例 草 案 的 現 有 時 間

表內完成，應否把該建議

與條例草案分開處理 

 

 

004767 - 
005141 

金管局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委 員 商 定 首 先 審 議 條 例

草案的英文本，並由助理

法律顧問 6負責與政府當

局 跟 進 條 例 草 案 的 中 文

本在草擬方面的問題  
 
條例草案第 1條⎯⎯簡稱及生

效日期  
第 (2)款  
 
－  政府當局證實，有關日後

的 修 訂 條 例 實 施 日 期 的

憲 報 公 告 ， 將 為 附 屬 法

例，須通過立法會的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  
 
－  政府當局表示，考慮到有

關的因素，包括巴塞爾委

員 會 就 實 施 《 資 本 協 定

二》各個部分訂定的時間

表，日後的修訂條例所載

的條文，可能不會一次過

而是分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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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142 - 
005968 

金管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主席  

條例草案第 2條⎯⎯取代條文  
 
－  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擬

議第 60A及 98A條屬一般

賦權條文，即根據這些條

文 訂 立 的 規 則 的 適 用 範

圍，將不只限於實施《資

本協定二》的相關事宜  
 
－  《 銀 行 業 條 例 》 中 有 關

“經理 ”的釋義  
 

 

005969 - 
011359 

政府當局  
金管局  
陳鑑林議員  
湯家驊議員  
單仲偕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6 
 

條例草案第 3條⎯⎯資本充足

比率  
條例草案第 4條⎯⎯加入條文  
 
－  單議員就擬議第 98A(3)條

提 問 ， 金 管 局 回 答 時 表

示，該條的用意是建立內

部程序，以處理就覆核金

管 專 員 所 作 決 定 提 出 的

要求。任何感到受屈人士

在 援 用 正 式 上 訴 程 序

前，可向金管專員申請覆

核金管專員根據《資本規

則》作出的決定。在接獲

要求後，金管局內並無直

接 參 與 作 出 所 指 決 定 的

人員，會組成覆核委員會

以覆核該項決定。這項程

序 符 合 金 管 專 員 現 時 就

涉 及 銀 行 業 的 事 宜 所 採

取的慣常做法。故此，擬

議第 98A(3)條將會使現行

非 正 式 程 序 成 為 正 式 程

序。  
 
－  金 管 局 回 答 湯 議 員 的 查

詢時表示，《銀行業條例》

下的現行條文，並沒有賦

權 金 管 專 員 向 公 眾 人 士

披 露 其 是 否 正 在 對 某 認

可 機 構 進 行 任 何 調 查 及

有關調查的其他詳情。然

而，倘金管專員接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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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其 所 作 決 定 的 優 劣 的 投

訴，則金管專員可披露資

料，惟當中不得包括提及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的 詳 細 資

料。  
 

011400 - 
013442 

湯家驊議員  
金管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政府當局  
主席  

條例草案第 2條⎯⎯取代條文  
 
－  擬議第 60A(4)條的效力及

該 條 文 現 行 草 擬 方 式 是

否恰當  
 

助理法律顧問 6
須 就 此 事 項 提

供文件  

013443 - 
014255 

單仲偕議員  
金管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政府當局  

現行第 98(3)條  
 
－  政 府 當 局 回 答 單 議 員 的

查 詢 時 證 實 ， 對 第 98(1)
條作出的擬議修訂，絕不

會 改 變 財 政 司 司 長 根 據

現 行 第 98(3)條 可 行 使 的

權力，即更改第 98(1)條指

明 的 百 分 率 ( 現 時 為

8%)。對第 98(1)條作出的

擬議修訂，只會更改計算

出 8%的方法。  
 
－  單議員質疑，賦權財政司

司 長 藉 附 屬 法 例 來 修 訂

主 體 條 例 的 條 文 是 否 恰

當  
 
－  金 管 局 闡 述 現 行 第 98(3)

條 的 歷 史 背 景 及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哪 些 情 況 下 或 需

更改 8%的準則，以說明為

何 需 要 賦 權 財 政 司 司 長

藉 憲 報 公 告 而 非 條 例 草

案來修訂 8%的準則  
 
－  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根

據普通法，使用附屬法例

來 改 變 主 體 條 例 的 條 文

的效力並不恰當。以目前

的 情 況 而 言 ， 可 根 據 第

98(3)條作出的更改，僅限

於 調 整 第 98(1) 條 指 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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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百分率，這項調整有別於

改變主體條例的效力。在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中亦有性質相若的

條文，賦權行政長官修訂

該條例的其中一個附表。  
 

014256 - 
014519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5條⎯⎯金融管理

專 員 可 增 加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的

資本充足比率  
 

 

014520 - 
014029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6 
金管局  
 

條例草案附表 

第 1條⎯⎯釋義  
 
－  就 “資本充足比率 ”的擬議

定義，助理法律顧問 6認
為 ， 擬 議 定 義 並 沒 有 訂

明，在 “……指該機構的資

本基礎與代表……的估值

的比率 ……”一句中， “估
值 ”是如何計算出來，以

及 其 為 抽 象 的 數 字 抑 或

某貨幣面值的數額。助理

法 律 顧 問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改 善 擬 議 定 義 的 行

文，確保清晰無誤  
 
－  金管局表示， “估值 ”是一

項風險因素，關乎認可機

構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上 不 同

種類的資產。金管局和政

府 當 局 內 部 經 多 番 商 議

後才得出 “資本充足比率 ”
的擬議定義。如沒有具體

的建議，當局實難以進一

步改善擬議定義。此外，

金管專員將訂立規則，以

訂 明 須 用 以 計 算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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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II ⎯⎯  其他事項  
014030 – 
014327 
 

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7月 8日  


